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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財富規劃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25 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12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暨民國 100 年 10 月 25 日(100)德保通字第 007 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06 日院課規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6 日院課規會議修訂通過暨民國 103 年 4 月 1 日(103)德保通字第 002 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30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0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主旨及依據) 

為增進學生對保險、金融經營實務運作之了解，使學生提前適應職場環境、

瞭解就業方向，俾能順利就業，暢通就業管道以落實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結

合之目標，特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二

條第二項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財富規劃系（以下簡稱本系）學

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四年制之應屆畢業學生。 

第三條 (適用課程) 

適用課程與實習時數依當年度課程基準表相關規定實施。 

如遇特殊情形則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辦理。 

第四條 (實施期間及方式) 

實施期間依每學年度分上、下學期(各 18週)。 

第五條 (實習內容) 

實習課程內容以本校與實習機構所簽訂之實習合約書規範之。 

第六條 (成績評量)  

學生成績評量方式： 

一、學生每天須按時簽到，出勤情況列入學期成績考查項目，若曠缺時數超

過總實習時數達三分之一以上時，該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簽到表格」

由實習機構於實習結束後交予本系。 

二、實習結束由實習機構主管及輔導教師依本系提供之評量表評分，各佔學

期成績之 50％，如遇特殊情況，則提請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之。 

三、學生每日須填寫「每日工作日誌」，實習結束前應依規定完成「校外實習

報告」兩篇（每學期一篇），由本系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主管指導之。 

四、參與全學年校外實習之學生上學期必須參加本系所舉辦之實習成果競

賽，其成績佔學期成績之 25％；下學期必須參加全國技職保險教育學術

研討會實習相關競賽，其成績佔學期成績之 25％。如遇特殊狀況停辦競

賽，則維持輔導老師評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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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僅參與上學期校外實習之學生必須參加本系所舉辦之實習成果競賽，其

成績佔學期成績之 25％；參與下學期實習之學生其學期成績之 50%由指

導老師評分。 

第七條 (實習守則)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循實習機構之指導，對於實習機構之業務機密不得洩

漏，以維護本校與本系的良好聲譽。 

違反前項規定之學生，實習機構得終止其實習之權限並函知本系，另依本校

相關獎懲辦法處理之。 

第八條 (辦理保險) 

實習機構應提供每位實習學生實習期間保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之意外保險。 

第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課規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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